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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千万万别别拖拖了了,耗耗不不起起了了””
彩石山庄购房户期待早日受偿

“得到消息当天就去法院办
理了登记，感谢政府能直面矛盾，
真诚面对群众诉求，尤其是最近
政府表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这
种勇于担当的精神难能可贵，有
点出乎意料，我们也是怀着感激
之情积极配合。”购房者李先生如
是说。

他在一家省直事业单位工
作，当年购买了彩石山庄水晶花
园的一套住房，交了35万元的购
房款。这笔购房款还能否拿回
来，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现在
终于看到了转机。

“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
候能拿到赔偿。”李先生问，是

不是早登记早达成调解协议的，
就可以早拿到钱？他最担心的是，
如果需要所有购房户都选择走司
法程序，法院才能统一执行，万一
有个别人坚持不同意，事情又会
陷入僵局。“希望法院调解一批，
就司法确认一批、执行一批，千万
别拖了，耗不起了！”

据相关部门初步掌握的情况
看，彩石山庄购房户涉及2000多
户，情况各不相同。有1700多户同
李先生一样，以权益保证金的名
义支付了大部分或部分房款，他
们大多提出要求退款、支付利息
和违约金，也有个别购房户提出
希望继续履行合同。另有数百户
购买了彩石山庄尚华居、绿松苑
的房子，他们支付了全款并进行

了网签，这部分群众也有两种主
张，大部分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实
际交付房子，也有不少人要求获
得与同等地段房价相当的货币补
偿，尽快了结纠纷。

一位购房户说：“我们买的是
五证俱全的房子，也网签了，合同
有效，是受法律保护的。现在因为
开发商的原因，给我们造成了巨
大损失，同地段的房价都翻了倍

了，如果只退还本金、利息显然不
合理。最好能给房子，何况有些房
子已经快建完了。”

不过，另外一位购房户则对交
房表达了担忧：“烂尾楼杵在那儿五
六年了，钢筋水泥的质量还行吗？接
着盖能保证质量吗？再说了，现在就
是接着盖，还要等多长时间？我倒是
想，只要给我和现在房价大体相当
的补偿，早点拿到钱了事。”

诉求 房价翻了倍，只退本息不合理

心声“希望法院调解一批就执行一批”

随着济南“彩
石山庄项目”司法
程序的不断推进，
截至8月21日上午
最新数据显示，已
经有1691名购房
户到法院申请调
解。人民调解组织
和人民法院积极
开展工作的同时，
购房群众对项目
处置进展是否满
意，对下一步的司
法程序有怎样的
期待？记者进行了
追踪采访。

本报记者 张頔

延伸阅读

调解方式

更省钱省时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经
过一个时期的工作，越来越多购
房户对通过司法渠道依法处置
的思路表达了理解和接受，每天
都有人主动到法院登记信息，还
有的正在准备材料完善诉求，原
来一些曾多次找政府表达诉求
的购房群众，也开始转变思想，
发动其他购房户及时到法院登
记，申请接受调解。

据多次参与研究该问题的法
律界人士介绍，实际上，不管是人
民调解还是诉讼裁判，事实的认
定、法律的运用、原则标准的把握
是一致的，二者之间的法律效力
也是一样的，对购房户而言，调解
的方式省钱省时且高效，能较快
得到赔偿。早到法院登记，早达成
调解协议或进入诉讼的程序，对
推动整个问题的解决将是基础性
的。

眼下，人民法院及人民调解
组织正在抓紧开展工作。司法程
序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接
受采访的有关律师分析说，比
如每个具体案件的合同有效
性、当事人之间过错责任的划
分、利息的计算等等问题，都
需要依法作出判断，推进解决。
近期，各有关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的力度不断加大，节奏持续加
快，进展积极，可以预见，离彻底
解决此项历史遗留问题的时间
已为期不远了。

本报记者 张頔

探访 楼茬子荒废6年，复建不容易

如果部分购房户坚持要房子，
是否有开发商愿意接手？20日，记者
实地探访了“彩石山庄项目”。

记者看到，由于已停工6年，
项目南侧的大部分围墙已经坍
塌，41栋单体建筑成排分布，建筑
之间的空地上长满了将近1米高
的野草。有些建筑已完成主体结
构建设，有的只完成了基础施工，

还有8栋处于基础开挖状态。
在“彩石山庄项目”看护场地

的工作人员是彩石镇的一名倪姓
村民，当年，三联集团征用了他的
土地，但补偿款至今没有发放。

“项目开工时，我还在施工队里打
过零工，但2008年说停工就停工
了，这些才建了两三层的‘楼茬
子’看着真挺可惜的。”

据介绍，2008年之后，也有人来
考察过停工项目，但由于资金等牵
制，楼盘复建计划一直没有实现。

“这些建筑荒了这么多年，建筑
质量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要想短
时间内复建恐怕不太容易，而且复
建的效果要达到新建的标准，肯定
也要花很大工夫。”上述倪姓村民说
出了不少购房户的担忧。

货币补偿

可行性更大

律师观点

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耿国玉认为，购房合同的
履行主体、承担责任的主体是
开发商，如果购房户要求开发
商恢复建设、交付房屋，法院会
判断其是否有履行的能力，如
果没有，法院可能会作出驳回
申请的判决，即便交由别的开
发商来续建，也充满变数。

那么，购房户该如何选择
呢？耿国玉说，要求实际履行合
同或要求赔偿，都是购房者可
以依法提出的权利，但从可行
性的角度来看，货币补偿的方
式确定性更强，回避了实际交
付房屋可能面临的风险。他建
议购房者理性考虑，做出自己
的选择。如果购房户认为返还
房款和利息不足以弥补损失，
可以另外主张差价补偿，至于
是否可行，则需要法院依法认
定。 本报记者 张頔

21日，在彩石山庄项目地块上，未完工的建筑旁已长满杂草。 本报记者 张頔 摄

彩石山庄困局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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